附件4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

1、行政许可类第1项适用此图

[image: image2.emf] 

按要求进行了整改  


























2、行政许可类第1项适用此图


























3、行政许可类第2项适用此图


























行政处罚类

1、行政处罚类第1-14 24 25 27-33 85 86 176-215 223-261  266-272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2、行政处罚类第22-24 28 29 176-187 193-215 223-240 246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3、行政处罚类第15-33 85 86 176-272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4、行政处罚类第34-45 49-78 85 86 104 107-187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5、行政处罚类第34-36 38 39 41-43 45 -48 54-60 62 63 67-77 79-105 176-187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6、行政处罚类第1-272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7、行政处罚类第22-24 28 29 176-187 193-215 223-240 246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8、行政处罚类第1-272项适用此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行政强制类

1、行政强制类第1、3、4、10项适用此图














2、行政强制类第1、2、3、4、10项适用此图













3、行政强制类第1、2、3、4、10项适用此图













4、行政强制类第4、5、8-11项适用此图













5、行政强制类第4-6、10项适用此图













6、行政强制类第1、3、4、10项适用此图













7、行政强制类第1-11项适用此图













8、行政强制类第1-11项适用此图













行政检查类

行政检查类第1项－第5项适用此图

[image: image1]








五、行政确认类

行政确认类第1项适用此图




 六、其他职权

1、其他职权类第1项适用此图









2、其他职权类第1项适用此图









3、其他职权类第2项适用此图










4、其他职权类第2项适用此图










5、其他职权类第3项适用此图










6、其他职权类第3项适用此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审查（5日内完成）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餐饮食品监管股现场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组织听证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决定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10日内完成）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5日内完成）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餐饮食品监管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餐饮食品监管股股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餐饮食品监管股审查（5日内完成）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餐饮食品监管股现场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组织听证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决定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10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餐饮食品监管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5日内完成）





餐饮食品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审查（5日内完成）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餐饮食品监管股现场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制作听证笔录
































组织听证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决定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10日内完成）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5日内完成）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餐饮食品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餐饮食品监管股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餐饮食品监管股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餐饮食品监管股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餐饮食品监管股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餐饮食品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药品生产监管股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药品生产监管股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药品生产监管股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药品生产监管股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药品生产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稽查大队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稽查大队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稽查大队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稽查大队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稽查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食品安全监督所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食品安全监督所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食品安全监督所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食品安全监督所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食品安全监督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立案、调查取证登记立案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法制审核





不予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餐饮食品监管股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餐饮食品监管股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餐饮食品监管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餐饮食品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酒类食品和化妆品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药品流通医疗器械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药品生产监管股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药品生产监管股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药品生产监管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药品生产监管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食品安全监督所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食品安全监督所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食品安全监督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食品安全监督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稽查大队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稽查大队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稽查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稽查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依法应当进行行政处罚





依法应当进行责令改正





制定计划和方案，确定检查内容、方式和时间








成立小组进检查现场





检查组成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现场检查





未发现违法行为








发现违法行为





制作检查笔录，


说明检查结论








制作检查笔录�





责令改正





按规定日期


进行复查





按要求进行整改





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进行行政处罚程序





检查结束





归档





制作检查笔录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监管单位对餐饮服务单位发放等级公示牌





评定结果上报备案





监管部门在15个工作日内公示评定结果





检查人员和餐饮服务管理人员签字确定





打分评审








现场检查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审查





备  案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备案





























不准予备案
































准予备案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送达申请人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餐饮食品监管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餐饮食品监管股审查





备  案


餐饮食品监管股备案





























不准予备案
































准予备案
































餐饮食品监管股送达申请人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审查





备  案


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股备案





























不准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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